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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人社能字〔2020〕89 号 

  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

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

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发展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(京政办发

〔2020〕15 号)等文件精神，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和经济

下行压力，精准支持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岗位，4 月 26

日，我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精准支持重点行业中小微

企业稳定就业工作的通知》(京人社能字〔2020〕48 号，以下简

称“48号文”)，按照文件要求，各区于 5 月 6 日至 5 月 27 日分

四批确定了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名单。为保证重点行业中小微企

业充分享受以训稳岗培训补贴和临时性岗位补贴政策，实现应培

尽培、应享尽享，经商市财政局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将 48 号文的政策执行期由“2020 年 5 月 6 日至 7 月

31 日”调整为“2020 年 5 月 6 日至 9 月 30 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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